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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公众维护自

身合法环境权益的有效途径。通过公众参与广大社会公众可以充分了

解工程的建设规模、建设特点以及和工程建设有关的重大环境问题，

并对工程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切身利益问题提出看法和意见。建设

单位及评价单位也可以向公众解释相关环境保护政策和评价结论，澄

清一些理解偏差，实现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。收集社会公

众对工程建设的态度和关心的环境问题，有助于建设单位、评价单位

了解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，确保工程建设的重大环境问题在环境影响

报告书中得到科学的分析评价，确保环境保护措施具有可行性，也有

助于维护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，使环境影响评价更加实事求是，更加

具有针对性。 

新建铁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环线铁路项目（以下简

称“本工程”）位于兰州新区中川国际机场，线路从既有兰州至中川

机场铁路兰州新区站引出，向东下穿迎宾大道、纬一路，向北沿机场

规划预留通道在中川机场T3航站楼地下南侧边线约300米设T3航站

楼站，向西下穿机场北侧灯光带，向北在史喇口村外包接入兰张三四

线。本项目是中川国际机场的重要配套集疏运设施，也是兰州铁路枢

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本工程为双线城际铁路，牵引方式为电力牵引。线路全长

14.152km，其中机场线 10.889km、联络线 3.263km。新设车站 1 座（T3

航站楼站）、改建既有车站 1 座（兰州新区站）、新设线路所 2 座（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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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北线路所和史喇口线路所）、接轨站 1 处（中川机场站）。全线隧道

比重为 80.2%。 

为广泛征求沿线公众对工程建设及其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意见

和建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

及其配套文件的相关要求，我公司在确定承担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

作环评单位 7 日内，在中国甘肃网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

一次公示。2020 年 6 月，环评单位完成《新建铁路兰州中川国际机

场综合交通枢纽环线铁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我公

司严格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及配套文件相关要求，同

步在网络平台、报纸和工程沿线张贴公告三种方式进行了“征求意见

稿”公示。 

在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、国家机

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反馈意见。第二次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、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

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反馈意见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我单位于2020年 4月24日在中国甘肃网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

评价信息一次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基本情况、建设

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、

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。上述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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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日期是在确定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评单位后进行，首次公

开的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对首次信息

公开的要求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2.2.1 网络 

新建铁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环线铁路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一次公示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甘肃网进行了公示，

一次公示截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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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 中国甘肃网一次公示截图 

2.2.2 其他 

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公开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本次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、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

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反馈意见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2020 年 6 月《新建铁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环线铁

路项目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完成后，为维护工程沿线公众的合法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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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权益，更全面地了解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，发现潜在的

环境问题，弥补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可能出现的疏忽和遗漏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及配套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对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

信息进行第二次公示，听取公众对本工程建设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建

议和意见。 

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24 日，我公司在中国甘肃网进行了环

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，共计 10 个工作日；2020 年 6 月 12 日、6

月 19 日分别在兰州晚报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；2020 年 6 月 19 日在

本项目沿线公众易于知悉的 2 处场所张贴公告，持续公开期限大于

10 个工作日。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

链接及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

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、途径和公众提出意见的

起止时间等。 

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

法》第十条对征求意见稿公示的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选取中国甘肃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，符合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相关要求。 

新建铁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环线铁路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在中国甘肃网进行了公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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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起始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24 日，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

作日，二次公示截图如下：  

 

 

图 3.2-1 中国甘肃网二次信息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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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二次公示报纸公示选取兰州晚报，兰州晚报是兰州本土自费订阅

量大，主流阅读者多，最具品牌价值和广告传播价值的综合性都市大

报。兰州晚报属项目沿线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相关要求。 

我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、6 月 19 日在《兰州晚报》分别刊

发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，见图 3.2-2、图 3.2-3。 

 

图 3.2-2  兰州晚报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（6 月 12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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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3  兰州晚报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（6 月 19 日） 

3.2.3 张贴 

二次信息公示期间，在本工程沿线居民区等易于公众知悉的 2 处

场所（史喇口、史喇口 1）张贴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公

告，部分张贴公告详见表 3.2-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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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公示张贴情况表              表 3.2-1  

时间：2020 年 6 月 19 日 

地点：史喇口村 

时间：2020 年 6 月 19 日 

地点：史喇口村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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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信息现场张贴公示内容见图 3.2-4。 

 

图 3.2-4  第二次信息现场张贴公示内容 

3.2.4 其他 

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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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查阅情况 

为了方便公众查阅《新建铁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环

线铁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第二次信息公示公告

明确公众可以到甘肃铁投地方铁路有限公司查询纸质报告。到公示截

止日，未有公众进行查阅。 

3.4 公众意见情况 

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二次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国家机关、社

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反馈意见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本工程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公众未提出环境影响相

关的意见或建议。 

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二次信息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对环境影响

预测结论、环境保护措施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、导则、

理论等方面提出质疑。 

因此本工程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

办法》第十四条对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要求。 




